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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农业农村厅文件 
 

 

 

陕农计财“2021”39号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1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农业农村局，省农垦集团：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严防死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采取

‘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决策部署，

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保护耕地、提升地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按照《财政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工作的通知》（财办农“2021”11号）要求及农业‚三

项补贴‛相关文件精神，结合近年实施情况，现就进一步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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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清稳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的重大意义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是现阶段党中央强农惠农政策的重

要内容。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广大农户，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

事关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

此项政策自 2016 年实施以来，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收入，得

到了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

耕地地力保护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发挥了显著的政治、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应。但是，个别地区在政策执行中仍然存在认识不够

到位、措施不够精准、操作不够规范等问题，影响了此项政策效

益的发挥。2021 年我省将按照中央要求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政策，保持现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框架不变。按照‚总

体稳定、审慎探索、精准有效‛原则，继续执行《财政部农业部

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财农“2016”

26 号）规定。各市县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清稳定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的重大意义，增强政策执行的自觉性、主动性

和严肃性，真正做到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总目标，以严守耕地

保护红线为底线，以维护农民群众利益为原则，切实推动‚藏粮

于地‛战略部署，有效保护耕地，遏制耕地‚非农化‛，筑牢我

国粮食安全根基。 

二、进一步细化补贴政策 

（一）明确补贴依据。根据中央和省上有关指示以及《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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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

贴‛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陕财办农“2016”75号）精神，

结合我省实际情况，2021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以农村土地承包

权确权登记面积为基准，优先粮食种植，优先耕地保护，防止耕

地撂荒、抛荒、‚非粮化‛等现象的发生，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

质量有提升。 

（二）细化补贴对象 

1.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严禁将不符合享受补

贴条件的对象、面积纳入补贴范围。补贴资金必须全部直补到户，

确保广大农民直接受益。 

2.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

农业、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抛

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

不给予补贴。对已实施退耕还林的土地不给予补贴；虽已确权但

实际未耕种或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

层的植物的不给予补贴；有条件的市县根据情况探索对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新发展的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等改变用途的耕地不予补

贴；对 1 年及以上的抛荒地、撂荒地不得补贴，并取消次年补贴

资格，待复耕复种后可申请重新纳入补贴。 

（三）稳定补贴标准。根据全省耕地地力情况，2021 年继

续结合区域复种指数、单位面积、粮食增产水平等因素，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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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和陕北三个区域的补贴系数分别为 1.4、1.2 和 1.0。按照

全省农村土地确权面积、补贴资金总量以及补贴系数测算，综合

考虑各地区实际兑付情况，关中、陕南和陕北亩补贴标准仍按

70 元、60元和 50 元执行。 

三、规范补贴发放 

（一）加大补贴发放的核实力度。各级要认真开展耕地补贴

面积的核实工作，不等不靠，主动担当，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发放

补贴，切实做到应补尽补，确保符合享受补贴条件的农民利益得

到维护。同时要严格落实村镇县核查和发放责任人签字制度，杜

绝违规违纪等行为发生。 

（二）强化现代化信息手段运用。推进农户基础身份信息、

土地确权数据、补贴项目部门数据、代发银行查询数据等信息共

享，减轻基层工作负担，提升补贴发放的规范性、精准性和时效

性。 

（三）严格落实一卡通发放。按照省财政厅等 16 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惠民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的通

知》（陕财办“2019”150 号）要求，按要求发放，加强公开公

示等工作，于 6 月 30 日前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确保补贴资金

不折不扣发放到农民手中。严禁擅自统筹使用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 

（四）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将补贴发放明细情况（包括补贴

地区、补贴对象、补贴面积、补贴地块信息、补贴金额、发放银



—5— 

行以及兑付时间等），建立台账和资料册，留档备查。对形成的

县域市域完整电子数据资料，及时上报业务部门，并于每年 9月

30 前上报至农业农村部农业转移支付项目管理系统。各地年度

工作总结，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及年度调度数据于每年 12 月 30日

前上报。 

（五）强化补贴监督管理。各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各个环节的监管工作，坚持日常监管和重点监管

相结合，确保各项要求和措施落实到位，对于‚跑冒滴漏‛，骗

取、贪污、挤占、挪用或违规发放等行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务必严肃处理。 

四、认真开展自查工作 

开展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执行情况自查工作，主要内容包

括：一是政策实施基本情况（补贴对象、补贴依据、补贴标准、

面积核实与发放流程等）；二是结转结余资金情况（结转结余资

金数额及成因、资金存管情况、消化结余资金采取的措施等）；

三是耕地数量和质量核实情况（对耕地质量和数量核实情况、是

否及时清退出补贴范围等）；四是农户档案信息化建设情况（是

否存在补贴农户的身份信息、银行账户等资料错漏、重复、更新

不及时等）；五是违规问题处理情况（是否存在骗取、套取补贴

资金行为及相关处理情况）；六是需要反映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各市（区）将上述情况形成自查报告于 2021 年 7月 15 日前报省

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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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宣传教育引导 

强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政策宣传解读，引导基层干部特别

是乡村一级干部，准确把握此项补贴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同

时加强对农民的政策宣传，通过张榜公示、发放明白纸等渠道，

重点明确补贴政策与耕地地力保护责任相挂钩的任务要求，探索

补贴与耕地地力挂钩的具体实现机制，有效调动农民群众自觉保

护耕地提升地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各市（区）通过农民培

训引导农民综合采取秸秆还田、深松整地、科学施肥用药、病虫

害绿色防控等措施，加强耕地质量保护，自觉提升地力。 

 

附件：1．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及资金分配表 

2．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测算表 

      3．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2021 年 6月 4 日 

（联系人：麻建宏    电话：029-8737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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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及资金分配表 

市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系统汇

交测算面积数（亩） 

扣除本年拟消化结

余资金后下达金额

（万元） 

备注 

合计 51717412.79 306472.00  

西安市 3111691.30 20000.00  

宝鸡市 4513830.15 29000.00  

咸阳市 5796479.42 39800.00  

铜川市 1083354.27 8580.00  

渭南市 7574601.81 52900.00  

延安市 4207534.96 20000.00  

榆林市 14761859.04 74500.00  

汉中市 4237276.40 26300.00  

安康市 3248272.16 17000.00  

商洛市 2397196.19 14000.00  

西咸新区 310108.00 1500.00  

杨凌示范区 7369.17 0.00  

韩城市 328300.00 1915.22  

农垦集团 139539.92 9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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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测算表  

地市 县区 
测算面积 合计 

（亩） （亩） 

西安市 

灞桥区 75517.35 

3111691.30 

未央区 184.73 

阎良区 200448.39 

临潼区 696319.45 

长安区 249986.99 

高陵区 163381.79 

鄠邑区 352151.03 

蓝田县 553338.83 

周至县 615061.09 

高新区 168658.80 

港务区 36642.81 

宝鸡市 

渭滨区 72480.03 

4513830.15 

金台区 129603.86 

陈仓区 527801.14 

高新区 156034.20 

凤翔区 706347.57 

岐山县 485314.70 

扶风县 548,564.27 

眉县 358452.14 

陇县 589189.96 

千阳县 274115.34 

麟游县 449587.92 

凤县 139161.84 

太白县 77177.18 

咸阳市 

秦都区 48369.19 

5796479.42 

三原县 491878.99 

泾阳县 415807.17 

乾县 917744.49 

礼泉县 8393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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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寿县 461724.84 

彬州市 552094.76 

长武县 219844.14 

旬邑县 449251.48 

淳化县 579752.85 

武功县 393212.78 

兴平市 427497.77 

铜川市 

王益区 70700.12 

1083354.27 

印台区 210959.30 

耀州区 362671.09 

新区 8156.60 

宜君县 430867.24 

渭南市 

临渭区 862236.41 

7574601.81 

华州区 329895.39 

潼关县 153381.26 

大荔县 1203414.45 

合阳县 930647.33 

澄城县 828184.71 

蒲城县 1408024.01 

白水县 612868.67 

富平县 878293.82 

经开区 137000.27 

华阴市 190293.54 

融通基地 40361.95 

延安市 

宝塔区 483837.87 

4207534.96 

安塞区 345158.19 

延长县 256350.53 

延川县 329634.45 

子长市 214095.32 

志丹县 461030.91 

吴起县 483340.58 

甘泉县 156465.74 

富县 245340.53 

洛川县 575485.30 

宜川县 299461.47 

黄龙县 163571.68 

黄陵县 1937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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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 

榆阳区 882,452.09 

14761859.04 

横山区 1634199.03 

神木市 1424572.16 

府谷县 741011.19 

靖边县 1552211.26 

定边县 3847847.64 

绥德县 909910.74 

米脂县 595664.03 

佳县 1240745.63 

吴堡县 106288.73 

清涧县 808470.73 

子洲县 1018485.82 

汉中市 

汉台区 206912.97 

4237276.40 

南郑区 504397.16 

城固县 485275.49 

洋县 464968.25 

西乡县 484061.98 

勉县 471058.50 

宁强县 741243.73 

略阳县 322170.16 

镇巴县 506659.99 

留坝县 28365.40 

佛坪县 22162.78 

安康市 

汉滨区 771603.23 

3248272.16 

高新区 37878.48 

恒口示范区 103671.58 

汉阴县 271390.47 

石泉县 144807.89 

宁陕县 66203.63 

紫阳县 220612.15 

岚皋县 152079.02 

平利县 332170.34 

镇坪县 57634.15 

旬阳县 864584.46 

白河县 225636.78 

商洛市 
商州区 400551.43 

2397196.19 
洛南县 4900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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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县 253341.62 

商南县 194250.01 

山阳县 446556.21 

镇安县 446314.45 

柞水县 166121.68 

西咸新区 310108.00 310108.00 

杨凌区 7369.17 7369.17 

韩城市 328300.00 328300.00 

农垦集团 139539.92 139539.92 

合计（110个县区等） 51717412.79 517174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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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专项资金名称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主管部门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实施期限 1年  

  实施期资金总额（A）： 实际执行资金（B）： 资金执行率 

资金金额 

（万元） 

 306472    

其中： 

中央补贴 
292472   

省级补贴 14000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 1：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保护农民种

粮积极性。 

目标 2：耕地质量有所提升，农户财产性收入有所提升。 

目标 1：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目标 2：耕地质量有所提升，农户财产性收入有

所提升。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贴面积 51717412.79 

质量指标 耕地地力 有所提升 

时效指标 

资金下达时效性 6月 30日之前下达 

农业转移支付项目管理系统上报 9月 30日前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农户财产性收入 ≧50元/亩 

社会效益指标 农户种植积极性 有所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稳定粮食生产面积 保持 4500万亩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农户满意度 ≧90% 

  
 
 

抄送：省财政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年 6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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